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天行初字第 11 号 

原告：马学新，男，回族，无固定职业，住所地乌鲁木齐市天山区

碱泉一街。 

委托代理人：吴颖，新疆方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臻，新疆方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住所地乌鲁木齐市西虹

东路。 

法定代表人：李东明，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解海蛟，男，汉族，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

局征收办法制科科长，住所地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新民东街。 

委托代理人：张蔷，女，回族，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征收办法制科科员，住所地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文化路。 

第三人：乌鲁木齐苏碧怡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乌鲁木齐市解放南

路 159 号。 

法定代表人：伊力亚斯·买买提，乌鲁木齐苏碧怡商贸有限公司经

理。 

原告马学新与被告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以下简称乌

鲁木齐市房管局）、第三人乌鲁木齐苏碧怡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

碧怡公司）房屋拆迁管理行政裁决纠纷一案，原告马学新于 2009 年 11

月 13 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审理，作出（2009）天行初字第 30 号

行政判决书，原告马学新不服该判决，向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

上诉，经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10）乌中行终字第

24 号行政判决书，维持（2009）天行初字第 30 号行政判决。原告马学

新不服（2010）乌中行终字第 24 号行政判决，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

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于 2013 年 11月 5 日作出（2013）新行监字第

42 号行政裁定书，决定对本案提起再审。2013 年 12月 25 日，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新行再终字第 24 号行政裁定

书，裁定：一、撤销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2009）天行初字第

30 号行政判决书；二、撤销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乌中行

终字第 24 号行政判决书；三、撤销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

乌中行再字第 4 号行政判决书；四、本案发回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

院重审。 

本院于 2014 年 5月 12 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 5 月

14 日向被告乌鲁木齐市房管局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于 2014

年 5 月 29 日向第三人苏碧怡公司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于

2014 年 6 月 24 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马学新及委托代理人吴颖、

被告乌鲁木齐市房管局的委托代理人解海蛟、张蔷到庭参加诉讼。第三

人苏碧怡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适用法律不明确，

本院于 2014 年 8月 12 日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延长审

理期限三个月，并于当日获得批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乌鲁木齐市房理局于 2009 年 4月 10 日作出乌房管裁（2009）

001 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裁决书。认为马学新自行翻、扩建的框架结构

房屋 394.55 平方米、地下室 82.59平方米属于违法建筑，根据《城市

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国务院 78 号令）第十九条、《乌鲁木齐市城市

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款等规定，不予补

偿安置。 

2014 年 5 月 26 日，被告乌鲁木齐市房管局向本院递交了作出被诉

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及所适用的规范性文件。 

被告乌鲁木齐市房管局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

据： 

第一组证据：1、2000 年 3 月 8 日，乌鲁木齐市计划委员会（以下

简称乌市计划委）出具的乌市计投字（2000）44 号批文；2、2000 年 5

月，乌鲁木齐市城市规划管理局（以下简称乌市规划局）为苏碧怡公司

发放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附件；3、2000年 10 月 14 日，

乌鲁木齐市土地管理局（以下简称乌市土地局）为苏碧怡公司发放的﹤



﹤建设用地批准书﹥﹥及附件；4、2001 年 2 月 28 日，乌鲁木齐市房

地产管理局（以下简称乌市房管局）为苏碧怡公司发放的﹤﹤房屋拆迁

许可证﹥﹥，并于 2002 年办理了延期手续。以上证据证明拆迁人苏碧

怡公司为修建综合服务楼及安置住宅楼，经乌市计划委、乌市规划局、

乌市土地局批准，依法取得了立项批准、取得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建设用地批准书﹥﹥。乌市房管局审查了苏碧怡公司提供

的上述手续后依法为其发放了﹤﹤房屋拆许可证﹥﹥。 

第二组证据：1、马良华的﹤﹤私房产权证﹥﹥；2、马良华的﹤﹤

国有土地使用证﹥﹥。证明于 1994年 11 月 10 日，马学新购买了解放

路 141 号马良华的土木结构住宅平房一间，建筑面积 33.66 平米。该房

屋有土地证，载明：批准土地 33.66平米，实占土地 60.82 平米；批准

用途：建住宅；现用途：住宅。3、马玉兰的﹤﹤私房产权证﹥﹥；4、

马玉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明于 1995 年 4月，马学新购买

了解放路 141 号马玉兰的土木结构住宅平房一间，建筑面积 18.44 平方

米。该房屋有土地证，载明：宅地 18.44 平米，院地：10.30 平米，合

计 28.77 平米；实占土地 28.77 平米；批准用途：建住宅，现用途：住

宅。5、﹤﹤乌鲁木齐市房屋对换契约﹥﹥；6、﹤﹤私房产权证﹥﹥；

7、﹤﹤国有土地使用证﹥﹥。证明于 1995 年 9 月，马学新与乌鲁木齐

市房屋经营公司对换了解放路 169 号土木结构住宅平房 7 间，并办理了

房产过户手续，房产证注明：建筑面积 137.5 平米，间数 7 间；结构土

木；层数平房；用途住宅。马学新向乌市土地局办理了土地出让手续，

载明：用途住宅；批准使用期限：1995 年 9 月-2000年 9 月（5 年），

批准面积 267.5 平米，其中建筑占地 153.3 平米，土地等级二级。8、

1996 年 9 月 27 日解放路蔬菜副食品商场证明。证明于 1996 年 9 月，

马学新购买了乌鲁木齐市蔬菜副食品总公司解放路蔬菜副食品商场（以

下简称乌市蔬菜公司）位于解放路 169 号院简易土木结构住宅平房一

间，建筑面积 20.68 平米，该房屋无房屋所有权证。9、2002 年 4 月 17

日乌鲁木齐垦区﹤公证书﹥﹥，证明马学新以新疆亚太经贸有限公司名

义委托公证机构对亚太公司民族商贸城现有商用房屋面积，结构情况进



行勘查、拍照。公证书证明：该商用户为框架结构 1 层，带地下室，留

有二楼在建匝口。外墙为 36 米＊11.2 米＊4.35 米，内墙 34.8 米＊10

米（348 平米）＊4 米。据此，按外墙计算为 403.2 平米，按内墙计算

为 348 平米。10、乌鲁木齐市拆迁办组织的测量面积书面材料，证明乌

鲁木齐市拆迁办组织测量建筑面积为 394.55 平米，另地下室 82.59 平

米。11、1997 年 3 月 4 日，乌市计划委出具的乌市计基字（1997）13

号﹤关于下达私营企业乌市新月斋实业有限公司建“新月斋大厦”选

址、设计的通知﹥；12、1997 年 3月 27 日，乌市规划局出具的﹤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13、2001 年 1月 12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

政管理局法人登记处出具﹤证明﹥；14、乌鲁木齐市新月斋实业有限公

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以上证据证明马学新认为被拆除房屋有合法

建设手续；乌市计划委同意新月斋公司新建综合楼，建筑面积 6000 平

米；乌市规划局批准用地面积 1673.4 平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

政管理局法人登记处出具﹤证明﹥证明原乌鲁木齐市新月斋实业有限公

司于 1998 年 11月 25 日变更为新疆亚太经贸有限公司。 

第三组证据：1、2002 年 4 月 9 日，乌市房管局出具的乌房地管裁

（2002）5 号﹤房屋拆迁补偿裁决书﹥；2、2002 年 6月 24 日，乌市房

管局出具的乌房地管裁（2002）5-2号﹤房屋拆迁补偿裁决书﹥。证明

因拆迁人苏碧怡公司与马学新不能达成协议，根据苏碧怡公司的申请作

出裁决，马学新不服裁决，提起诉讼，并出示了购买马良华、马玉兰房

屋的证据，乌市房管局又作了补充裁决，将马学新购买、交换的 189.6

平米（蔬菜副食品商场的除外）按合法建筑对待，根据砖混住宅的评估

价格，裁决苏碧怡公司补偿马学新 413124.73 元；其余面积按违章建筑

对待，按砖混结构房屋重置价格的 30%补偿 42354.64元；另附属物补

偿 87156.48 元，搬家费 500 元，合计为 543135.85 元。3、（2002）天

行初字第 23 号行政判决书。证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法院判决维持了乌

市房管局的裁决书。4、（2002）乌中行终字第 64 号﹤行政判决书﹥。

证明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乌市房管局裁决“未对马学新新建房

屋合法性进行审查，对已拆除的房屋进行补偿缺乏法律依据”，据此，



撤销了（2002）天行初字第 23 号行政判决一和乌市房管局的裁决，要

求乌市房管局重新做出裁决。5、2004 年 4 月 2 日，乌市房管局作出乌

房管裁（2004）6号﹤房屋拆迁补偿裁决书﹥。证明乌市房管局根据

2002）乌中行终字第 64 号﹤行政判决书﹥重新作出了裁决书，认定马

学新于 1995 年、2001 年所建 394.55 平米房屋，未取得完整的规划批

准手续及建设用地批准手续，未取得“两证”应属违章建筑。但考虑到

马学新在建设前确实出资购买、交换了具有合法产权的住宅房屋 189.6

平米，为减少其损失，对此部分房屋，按砖混住宅的评估价格补偿，对

其余 204.95 平米的违章建筑，按砖混结构房屋重置价格的 30%予以补

偿，另加附属物补偿和搬家费补偿，合计由苏碧怡公司补偿马学新

533104.98 元。6、（2004）天行初字第 23 号﹤行政判决书﹥；7、

（2004）乌中行终字第 38 号﹤行政判决书﹥。证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

法院认为，乌市房管局的裁决认定马学新新建框架结构房屋 394.55 平

方米，属于违章建筑，却对其中 189.6 平方米按砖混住宅评估价格进行

补偿，缺乏法律依据，判决撤销裁决，并重新作出裁决。经乌市房管局

上诉后，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8、2005 年

4 月 5 日，乌市房管局作出的乌房管裁（2005）1 号﹤房屋拆迁补偿裁

决书﹥，证明乌市房管局第三次裁决，认定马学新所建 394.55 平米、

地下室 82.59 平米的框架结构房屋，在拆除新建时未办理规划审批，之

后亦未取得“两证”，应属于违章建筑，不应补偿，但拆迁人苏碧怡公

司自愿对马学新予以货币补偿 584794.96 元，乌市房管局不予反对。

9、（2005）天行初字第 90 号﹤行政判决书﹥。证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

法院判决认为，违章建筑的认定是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职权范围，判断

某一建筑是否属于违章建筑，必须由房屋所在地规划主管部门出具证

明，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没有认定的权利。乌市房管局是房屋拆迁管理部

门，在规划主管部门未出具证明的情况下，自行认定马学新所建框架结

构房屋属违法建筑，于法无据，其行为超越职权，并判决撤销裁决书，

要求乌市房管局重新作出裁决。 



第四组证据：1、2005 年 9 月 26 日，乌市房管局致乌市规划局﹤

请求确认马学新所建房屋是否属于违章建筑函﹥，证明乌市房管局为重

新进行裁决，根据（2005）天行初字第 90 号行政判决书的要求，请乌

市规划局对马学新所建房屋的合法性作出确认。2、2006 年 2 月 22

日，乌市规划局回函，证明涉案房屋已灭失时间过久，乌市规划局工作

人员无法踏勘现场核实，不便定性确认。3、2006 年 8月 28 日，乌市

规划局向乌鲁木齐市人大常委会上报的乌城规（2006）199 号﹤关于对

马学新翻扩建房屋如何定性的报告﹥，证明经马学新上访，乌鲁木齐市

人大常委会要求“市规划局对马学新所建房屋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予以确

认”，乌市规划局向乌鲁木齐市人大常委会报告“经市规划局核查：

1998 年 7 月和 2001 年底，马学新先后两次翻扩建房屋未到规划管理部

门办理建设工程许可证。根据﹤乌鲁木齐市城市规划管理规定﹥第 28

条：在城市规划区内翻建、改建、扩建私有住房的，应持房屋产权证、

土地使用权属证件、危房鉴定证件，向市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马学新所翻扩建房屋应视为违法建筑。”

4、2007 年 3 月 22 日，乌市规划局作出的乌城规（2007）71 号﹤关于

新月斋公司建设综合楼工程有关规划审批手续的确认函﹥，证明乌市规

划局对新月斋公司综合楼建设合法性作出认定“1997年 3 月 10 日乌鲁

木齐新月斋公司持乌市计基字（1997）13 号文向我局提出建设综合楼

申请，1997 年 3月 27 日，我局依法给该公司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及其附件附图，征地通知、综合楼用地征迁蓝线图。依据城市规

划管理的相关法律规定，该公司建设的综合楼工程未依法取得﹤建筑设

计红线图说明书﹥及所附建筑设计红线图、﹤乌鲁木齐市建设工程建设

管理、定线、验线、测量记录册﹥、﹤建设工程竣工规划认可书﹥等规

划行政审批相关手续。”5、2007 年 4 月 25 日，乌市规划局向乌鲁木

齐市政府办公厅报送的乌城规（2007）151 号文件。证明乌市规划局再

次确认：“马学新所翻扩建房屋应视为违法建筑。新月斋公司综合楼办

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用地征迁蓝线图，但未向该公司核发﹤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因此，该公司也不具备依法进行综合楼开发建



设的必备条件。”6、2007 年 12 月 11 日，乌市规划局出具的乌城规函

（2007）412 号﹤关于对马学新翻、扩建房屋的规划定性意见﹥。证明

乌市规划局向乌市房管局回函“经我局核查，1998 年 7 月和 2001 年年

底，马学新先后两次翻建房屋未到市规划局办理私人翻建房屋规划许可

手续，根据﹤乌鲁木齐市城市规划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在城市规划

区内翻建、改建、扩建私有房屋的，应持有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权属

证件，危房鉴定证件，向市城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的规定，马学新所翻、扩建房屋应视为违法建筑。”7、2009

年 4 月 10 日，乌市房管局作出乌房管裁（2009）001号﹤房屋拆迁补

偿安置裁决书﹥，证明在乌市规划局对马学新房屋作出定性后，在多次

调解无效后，依法作出裁决书。8、送达回证，证明马学新于 2009 年 4

月 10 日收到了乌房管裁（2009）001 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裁决书﹥

及两份附件，乌城规函（2007）412号、乌城规（2007）151 号，证明

程序合法。 

被告乌鲁木齐市房管局适用的规范性文件依据为：《城市房屋拆迁

管理条例》﹥（国务院 78 号令）第十九条规定、《乌鲁木齐市城市房

屋拆迁管理办法》（市政府第 12 号令）第九条第（一）款第 4 项、第

二款。证明第三人苏碧怡公司于 2001 年 2 月 28 日依法取得拆迁许可

证，马学新在 2001 年 5 月 16 日委托乌鲁木齐市房屋安全鉴定办公室对

房屋进行了安全鉴定，鉴定后，马学新在 5 月 16 日后对房屋进行了翻

建，从时间先后顺序来看，引用了该项规定，说明马学新在第三人苏碧

怡公司取得拆迁许可证后继续翻建房屋与规定不符，故翻建后的房屋不

作为补偿依据。 

原告马学新诉称，（一）2009 年 4月 10 日，被告乌鲁木齐市房管

局自行认定我的房屋属于违法建筑，其行为属超越职权。（二）2002

年 6 月被告乌鲁木齐市房管局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强制拆除了我的房屋。

后该具体行政行为被法院依法撤销。2005 年 4 月 5 日，被告乌鲁木齐

市房管局向乌鲁木齐市规划管理局申请对我所建房屋是否属违章建筑做

出书面确认。2007 年 12 月 11 日，乌鲁木齐市规划管理局做出书面确



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后补充的证据不得作

为其行政行为有效的依据。被告乌鲁木齐市房管局作出裁决的行为违反

法定程序。（三）被告乌鲁木齐市房管局对我的房屋先后四次作出裁

决，三次被法院撤销。被告乌鲁木齐市房管局依然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

作出同样的裁决，其行为与法律、法规相悖。综上所述，被告乌鲁木齐

市房管局的行为超越法定职权、违反法定程序，损害了我的合法权益，

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乌鲁木齐市房管局于 2009 年 4月 10 日作出的乌

房管裁（2009）001 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裁决书，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 

原告马学新向本院提供的证据： 

第一组证据：1、马良华的﹤﹤私房产权证﹥﹥；2、马良华的﹤﹤

国有土地使用证﹥﹥；3、马玉兰的﹤﹤私房产权证﹥﹥；4、马玉兰的

﹤﹤国有土地使用证﹥﹥；5、﹤﹤乌鲁木齐市房屋对换契约﹥﹥；6、

马学新的﹤﹤私房产权证﹥﹥；7、马学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8、1996 年 9月 27 日，乌市蔬菜公司出具的证明；9、2002 年 4 月

17 日，乌鲁木齐垦区出具的﹤公证书﹥﹥；10、乌市计基字（1997）

13 号﹤关于下达私营企业乌市新月斋实业有限公司建“新月斋大厦”

选址、设计的通知﹥；11、乌市规划局于 1997 年 3 月 27 日出具的﹤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1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法人登记

处于 2001 年 1 月 12 日出具﹤证明﹥；13、新疆亚太经贸有限公司﹤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以上证据证实马学新对被拆迁房屋是具有产权的；

被拆迁时马学新享有的是商业用地，根据 78 号文规定，拆迁时按实际

用途予以补偿，因此应当按商业用地给马学新补偿；土地规划给马学新

是 6000 平方米，马学新的手续还在办理当中，被告乌鲁木齐市房管局

与其他相关部门就把相同地段相同位置的手续办理给了第三人苏碧怡公

司，至今未给马学新补偿。 

第二组证据：1、乌房管裁（2002）5 号﹤房屋拆迁补偿裁决书

﹥、2、乌房管裁（2002）5-2 号﹤房屋拆迁补偿裁决书﹥、3、乌房管

裁（2004）6 号﹤房屋拆迁补偿裁决书﹥。以上证据证明在前两份裁决



书被法院判决撤销后，被告乌鲁木齐市房管局又下了内容一致的裁决

书，这是违法的。 

第三组证据：2006 年 2 月 22 日，乌市规划局给乌市房管局的回

函。证据证明房屋已经灭失是不能定性的，后乌市规划局作出的定性是

违法的，被告乌鲁木齐市房管局依据该违法定性作出的裁决书更是违法

的，应当予以撤销。 

第四组证据：1、（2002）天民初字 2912 号民事判决书、2、

（2002）天民初字 2913 号民事判决书、3、（2002）天民初字 3018号

民事判决书。证明被拆迁房屋是正在使用的商铺，马学新收取了承租人

的租金，现房屋被拆迁，承租人将马学新起诉。 

被告乌鲁木齐市房管局辩称，（一）乌房管裁（2009）001 号房屋

拆迁补偿安置裁决书是依据乌鲁木齐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出具的乌城规函

（2007）412 号《关于对马学新翻、扩建房屋的规划定性意见》作出

的，违反建筑的认定属于规划主管部门的职权，具有权威性；（二）我

局依据乌城规函（2007）412 号《关于对马学新翻、扩建房屋的规划定

性意见》作出的乌房管裁（2009）001 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裁决书，不

存在先作出行政行为后补充证据的行为，不违反行政法规的规定。综上

所述，我局裁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法院予以

维持。 

第三人苏碧怡公司未提交书面述称意见，亦未提交证据。 

原告马学新对被告乌鲁木齐市房管局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 

对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 1-3 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

可；对证据 4 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 

对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 1-9、11-1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

认可；对证据 10 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 

对第三组证据中的全部证据的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对证据 1、

2、3、5、8 的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对证据 4、6、7、9 的关联

性、合法性认可。 



对第四组证据中的证据 1、3、5、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

不认可；对证据 2、4 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对证据 7、8 真

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 

原告马学新对被告乌鲁木齐市房管局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规

范性文件的意见为：1、《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国务院 78 号令）

第十九条规定不适用本案。2、对《乌鲁木齐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

法》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的意见是 1、被告乌鲁木齐市房管局确定

了拆迁范围并未举证予以公示；2、拆迁许可证是失效的；3、2009 年

的裁决书载明在 2009 年要求我们停止改、扩建，而实际情况是房屋在

7 年前就已经拆除，明显适用法律不当；4、2001 年 5月马学新没有改

建，且被告乌鲁木齐市房管局也没有证据可以证实马学新于 2001 年 5

月 16 日后房屋进行翻、改建。3、对《乌鲁木齐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

法》第九条第二款的意见是：1、被告乌鲁木齐市房管局未举证其向马

学新发布了拆迁公告；2、被告乌鲁木齐市房管局未举证马学新所有的

房屋手续是在拆迁公告发布后办理的手续，事实上是马学新所有的房屋

手续都是 1997 年办理的。 

被告乌鲁木齐市房管局对原告马学新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 

对第一组至第三组证据的意见是，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关联性不认

可。 

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 

经审理查明，（一）1994 年 11 月，马学新购买马良华位于乌鲁木

齐市解放南路 141号的土木结构住宅平房一间。1995年 4 月，马学新

购买马玉兰位于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141 号的土木结构住宅平房一间。

双方未办理房屋产权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1995 年 6 月，马学

新将购买的马玉兰、马良华房屋拆除进行了翻建，并利用原有院地扩建

为框架结构带地下室的门面房，租赁他人经营。（二）1995 年 9 月，

马学新与乌鲁木齐市房屋经营公司对换了位于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169

号的土木结构住宅平房七间。双方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马学新向乌

市土地局办理了 1995 年 9 月 27 日至 2000 年 7 月 27日的土地出让手



续。（三）1996年 9 月，马学新购买乌市蔬菜公司位于乌鲁木齐市解

放南路 169 号的土木结构住宅平房一间。（四）2001年 5 月 16 日，乌

鲁木齐市房屋安全鉴定办公室对马学新对换的七间土木结构住宅（平

房）进行了鉴定，建议按统一规划办理。后，马学新将七间土木结构住

宅连同购买乌市蔬菜公司的房屋拆除新建，并于 2001年底将所建房屋

与之前所建的房屋连为一体，用铝合金隔成商铺出租经营。2002 年 5

月 26 日，原告马学新所建的框架结构面积 394.55 平方米（一层）和地

下室面积 82.59 平方米的房屋被拆除。（五）1997 年 3 月 4 日，乌市

计划委出具乌市计基字（1997）13号《关于下达私营企业乌市新月斋

实业有限公司“新月斋大厦”选址、设计的通知》，同意乌鲁木齐市新

月斋实业有限公司新建综合楼，建筑面积 6000 平方米。1997 年 3 月 27

日，乌市规划局给乌鲁木齐市新月斋实业有限公司办理了《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规划选址解放南路 169号，用地面积 1673.4 平方米。

1998 年 11 月 20日，乌鲁木齐市新月斋实业有限公司公司变更为新疆

亚太经贸有限公司。（六）2000 年 3 月 8 日，乌市计划委出具乌市计

投字（2000）44号计划委员会文件“关于对乌鲁木齐苏碧怡商贸有限

公司新建综合服务楼及搬迁安置住宅楼申请立项的批复”，批准第三人

苏碧怡公司立项新建综合商业楼及搬迁安置住宅楼。2000 年 5 月 18

日，乌市规划局为第三人苏碧怡公司在乌鲁木齐市东从解放南路至南民

族集市选址建设经济适用房，并发放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01

年 2 月 28 日，乌市房管局为第三人苏碧怡公司核发了期限为 1 年的

《房屋拆迁许可证》。2002 年 2 月 26 日，乌市房管局为第三人苏碧怡

公司又核发了期限为半年的《房屋拆迁许可证》。（七）第三人苏碧怡

公司建设项目用地兰线内需拆迁马学新所翻、扩建的房屋。双方未达成

拆迁补偿协议。第三人苏碧怡公司于是向乌市房管局申请裁决。乌市房

管局分别于 2002年 4 月 9 日、2002 年 6 月 24 日作出的乌房地管裁

（2002）第 5-1 号、5-2 号房屋拆迁补偿及补偿补充裁决书。马学新不

服提起诉讼。2002 年 9 月 25 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作出

（2002）天行初字第 23 号行政判决书。马学新提出上诉，2003 年 5 月



22 日，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2）乌中行终字第 64 号行政

判决书，撤销了（2002）天行初字第 23 号行政判决书及乌市房管局于

作出的乌房地管裁（2002）第 5-1 号、5-2 号房屋拆迁补偿及补偿补充

裁决书，判决乌市房管局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乌市房管局于 2004

年 4 月 2 日重新作出乌房管裁（2004）第 6 号房屋拆迁补偿裁决书。马

学新不服提起诉讼，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04）天行初字

第 23 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了乌房管裁（2004）第 6 号房屋拆迁补偿裁

决书。乌市房管局提出上诉，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4）乌

中行终字第 38 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乌市房管局于

2005 年 4 月 5 日重新作出乌房管裁（2005）第 1 号房屋拆迁补偿裁决

书。马学新不服提起诉讼。2005 年 8 月 18 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

法院作出（2005）天行初字第 90 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了乌市房管局乌

房管裁（2005）第 1 号房屋拆迁补偿裁决书，并判决乌市房管局重新作

出具体行政行为。（八）2005 年 9月 29 日，乌市房管局致函乌市城市

规划局要求确认马学新所翻、扩建房屋是否属于违章建筑。2007 年 12

月 11 日，乌市规划局作出乌城规函（2007）412 号《关于对马学新

翻、扩建房屋的规划定性意见》，载明：“经我局核查，1998 年 7 月

和 2001 年底，马学新先后两次翻、扩建房屋未到我局办理私人翻建房

屋规划许可手续。根据《乌鲁木齐市城市规划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翻建、改建、扩建私有住房的，应持有房屋产权证、土

地使用权证、危房鉴定证件，向市城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马学新翻、扩建房屋应视为违法建筑。”

（九）1996 年 3月 15 日，马学新注册成立了乌鲁木齐市新月斋实业有

限公司。1998 年 11 月 25 日，乌鲁木齐市新月斋实业有限公司变更为

新疆亚太经贸有限公司。2009 年 4月 10 日，被告乌鲁木齐市房管局作

出乌房管裁（2009）001 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裁决书，认为乌市城市规

划局于 2007 年 12月 11 日作出的乌城规函（2007）412 号《关于对马

学新翻、扩建房屋的规划定性意见》，是城市规划管理部门依据职权和

有关规定对马学新房屋合法性做出的最终定性意见，应予采用。马学新



认为其所建房屋具有合法建设手续且属于商业用房的理由不能成立，要

求按商业用房予以产权调换补偿无法律依据。市城市规划管理局于

2007 年 4 月 25 日向市政府办公厅报送的乌城规（2007）151 号文件已

确认“新月斋公司也不具备依法进行综合楼开发建设的必备条件”。因

此，马学新认为新月斋公司具备合法的开发手续，要求对拆迁房屋按商

业用房予以补偿安置，亦无法律依据。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国务院 78 号令）第十九条，《乌鲁木齐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

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款等规定，裁决如下：一、被拆迁人马

学新自行翻、扩建的框架结构房屋 394.55 平方米、地下室 82.59 平方

米属违法建筑，不予补偿安置。二、拆迁人苏碧怡公司自愿对马学新被

拆迁房屋进行的补偿和增加补偿金额，我局不予反对。 

另查，乌鲁木齐市房地产管理局系被告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和房产

管理局更名前的单位名称。 

本院认为，（一）乌市规划局已经认定马学新先后两次翻、扩建房

屋应视为违法建筑。被告乌鲁木齐市房管局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

例》第十九条第二款：“拆除违章建筑、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

补偿；拆迁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给予适当补偿”的规定，作出乌

房管裁（2009）001 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裁决书，证据确凿，适用法

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本院应予维持。（二）认定马学新翻、

扩建房屋为违法建筑是城市规划部门，而非被告乌鲁木齐市房管局。原

告马学新称被告乌鲁木齐市房管局自行认定其房屋属违法建筑，与事实

不符，其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三）被告乌鲁木齐市房管局根据规划部

门的认定重新进行裁决，不属于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作出同样的裁决，

更不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又自行收集的证据。原告马学新称被告乌鲁

木齐市房管局超越法定职权、违反法定程序，损害其合法权益的理由不

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

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被告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于 2009 年 4 月 10 日作

出的乌房管裁（2009）001 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裁决书。 



案件受理费 50 元，由原告马学新负担（已交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

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海军 

代理审判员  盖明霞 

人民陪审员  石景荣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七日 

书 记 员  吴婷婷 


